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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视角 刑事政策对于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活动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对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具有重大的影响。要做

好刑事执法工作，必须要正确掌握和运用党和国家的基本刑

事政策。目前，宽严相济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预防犯罪的基

本刑事政策。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对重罪实行严打政策的

基础上完善了对轻刑宽松的一面，渗透了罪刑相适应原则的

内容；它的精神实质，就是要求我们对待不同的犯罪行为人

，坚持区别对待的策略思想，该宽的宽，该严的严，宽严适

度，宽严有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集中反映了党和国家对司

法工作的根本政治主张，蕴涵着符合司法规律的社会主义法

治理念和深刻的政治要求，是刑事执法的灵魂，它是我们党

和国家在长期同敌对势力和犯罪分子进行斗争中形成并逐步

发展完善的，是长期历史经验的总结。 正确理解宽严相济刑

事政策，需要科学界定“宽”和“严”。“宽”是指宽大、

轻缓。它来自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宽大”，可以分为以下

四种情形：一是该轻而轻。即对于那些较为轻微的犯罪，处

以较轻刑罚。二是该重而轻。即所犯罪行较重，但行为人具

有坦白、自首或立功等法定或酌定情节的，法律上予以宽恕

，在本应判处较重之刑的情况下判处较轻之刑。三是非犯罪

化。即在侦查、起诉、审判阶段，对一些轻微的危害社会行

为不以犯罪行为论处。四是非刑罚化。即宣判行为人有罪，

但不限制其自由，而是将其置于一定机构的监控之中。“严



”是指严密、严厉。它来自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惩办”

。宽严相济中的“严”，首先是指法网严密。刑事立法应尽

量做到严密，以预防犯罪，防卫社会。此外，它还含有严厉

之意。即指在罪刑均衡原则指导下，判处较重的刑罚, 而不是

指任意从重、加重处罚。 当然，宽严相济，最为重要的还是

在于“济”。这里的“济”，是指救济、协调与结合之意。

因此，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不仅是指对于犯罪应当有宽有严

，而且在宽与严之间还应当具有一定的平衡，互相衔接，形

成良性互动，既不能宽大无边或严厉过苛，也不能时宽时严

，宽严失当。所以，切实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理念，不

仅要适用“轻轻”、“重重”的原则，还要合理适用“轻重

结合”的刑罚原则。这里的轻重结合，是指并非对于一切轻

罪都要从轻处理，对于一切重罪都要从重处罚，要结合个案

的犯罪特点和具体案情有针对性的进行判断。对于一些可能

判处较短刑期的轻微刑事犯罪，要严格把握犯罪分子的主观

恶性的大小，如果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当中，只是由于其主

观以外的原因未能达到其犯罪目的，比如未遂犯，预备犯等

，尽管由于未造成严重的危害后果，可能被判处较轻的处罚

，但是由于其较大的主观恶性使其具有较大的社会危险性，

所以，仍然要对其从重处理。对于另外一些可能被判处较重

刑罚的犯罪分子，如果其主观恶性较小，其犯罪的实施只是

由于一时激愤或者是由于长期受到不公平待遇突然爆发而致

，对于此类犯罪，虽然其对社会或他人造成了较大的损害，

但从一般的社会意义上考虑，其主观恶性不大，其所实施的

犯罪行为具有一定程度上的“可原谅性”，如果对其处理过

重显然达不到良好的社会效果。所以，对于此类犯罪，要本



着“和谐、稳定、罪当其罚、罚当其罪”的原则，从轻进行

处理，一方面能够体现对犯罪人的感化，能够很好地鼓励犯

罪分子悔过自新，另一方面也能够达到社会的“整体良心平

衡”，以实现刑罚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和社会的稳定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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